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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

600141

公告编号：临

2015

—

078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筹划收购资产的重大事

项，可能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8月31日起停牌。经与有

关各方论证和协商，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方式收购相关磷矿资产。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

本公司股票自2015年9月16日起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本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开展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

问等各项工作。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资产重组预

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15日

股票代码：

600965

股票简称：福成五丰 公告编号：

2015

—

046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有机产品被撤销认证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接到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以下简称“认证中心” ）关于撤销公司有机产品

认证证书的通知，认证中心根据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070R08《有机认证证书暂停、恢

复、 撤销、 注销的条件和程序》， 决定从核查之日起对公司持有的编号为：

001OP1300177、001OP1300178的认证证书予以撤销。

上述证书撤消后，公司的生鲜乳将继续按照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生产，继续向广大消

费者提供安全、放心的“福成牌”鲜牛奶。 由于近几年公司有机奶产量较低，生鲜乳主要

提供给大型乳企做原料奶，2014年、2015年上半年有机奶销售额占公司总销售额的

0.47%、1.62%，未来对公司的业绩影响不大。

特此公告。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106

证券简称：重庆路桥 公告编号：临

2015-045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第二大股东重庆国信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控股” ）正在筹划涉及本公司资产收购的重大事项，经公

司申请， 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已于2015年8月31日起停牌。 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

商，上述事项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

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自2015年9月16日起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本公司将按照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及其他有关规定， 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开展审计、评

估、法律及财务顾问等各项工作。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

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16日

股票简称：湘邮科技 证券代码：

600476

公告编号：临

2015-033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李利华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

业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辞职报告于2015年9月15日送达公

司董事会。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李利华先生辞去董事职务未导致公司董

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李利华先生的辞职自辞职

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李利华先生在任职董事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208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

2015-103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

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近日接第一大股东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3,

806,910,17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46.78%，下称"新湖集团"）通知，新湖集团将其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182,000,000股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初

始交易日为2015年9月14日，购回交易日是2017年9月13日,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办理完

毕。

截至目前，新湖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用于质押的股份数为3,085,889,226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37.92%。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094

、

900940

证券简称：大名城、大名城

B

公告编号：

2015-087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福州东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400,

309,993股，占本公司总股本19.90%，以下简称“东福实业” ）的通知，东福实业将其持有

的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20,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0.994%，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市普陀支行，质押期限不超过2015年9月30日，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目前，东福实业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质押的股份数为339,350,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6.87%。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16日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及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的相关规

定，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相关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自2015年9月15日起，本公司以AMAC行业指数作为计算依据，对旗下下列基金持有的

相关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调整：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调整组合

300009

安科生物

国投瑞银稳健增长混合

国投瑞银新兴产业混合

（

LOF

）

国投瑞银医疗保健混合

002699

美盛文化 国投瑞银中证创业指数分级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自上述相关股票复牌且

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恢复按市价估值方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9月16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证券

投资基金估值调整情况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要求，经

与相关托管银行协商一致，自2015年9月15日起，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 ）旗下基金采用“指数收益法” 对停牌股票“中源协和”（证券代码：600645）、

“广晟有色”（证券代码：600259）进行估值。本公司将定期对估值政策和程序进行评价，

在发生了影响估值政策和程序的有效性及适用性的情况后及时修订估值方法，以保证其

持续适用。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785

证券简称

:

新华百货 编号

:2015-069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公司股东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于2015年9月14日增持公司股份事项相关信息未及时告知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

公司股票于2015年9月15日上午9:30停牌，现相关事项已披露,详见公司当日披露的《银川

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股票申请自2015年9月15日

中午13:00起复牌。

特此公告。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15日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说明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新华百货” ）于2015年

9月15日收到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宝银” ）及上海兆赢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兆赢” ）的邮件通知。

截至2015年9月14日，上海宝银通过旗下基金“上海宝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

金3期” 账户购买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累计达到6081308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6.952418%（本次增持前“上海宝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3期” 账户持有新华百

货A股股票 495314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1.952393� %）、通过旗下基金“上海宝银创赢

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1期”账户购买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累计达到 1505079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667052%（本次增持前“上海宝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1期” 账户持

有本公司A股股票15050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67052%）、通过旗下基金“上海宝银创赢

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16期” 账户购买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累计达到 260005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152345%（本次增持前 “上海宝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16期” 账

户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26000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52345%）；

截至2015年9月14日，上海兆赢通过旗下基金“最具巴菲特潜力500倍基金3期对冲基

金”账户购买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累计达到 27712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28219%（本

次增持前“最具巴菲特潜力500倍基金3期对冲基金” 账户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277124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228219%）；

截至2015年 09月14�日，上海宝银及上海兆赢通过旗下基金共持有本公司A股普通股

股票 6768946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0%（本次增持前其共持有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649849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8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海宁路137号7层C座733B室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崔军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310116002714741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

经营期限：2012年10月12日至2022年10月11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310109055084969

通讯地址：上海市虹口区物华路58号905室

联系电话：021-60517435；13917665698

（二）公司名称：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环东一路65弄12号2388室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常誉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310000000131628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实业投资、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商务咨询、投

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等

经营期限：2014年10月10日至不约定期限

税务登记证号码：31022831241734X

通讯地址：上海市虹口区物华路58号905室 联系电话：021-60517435；13917665698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一致行动人关系说明

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签订《一

致行动人协议书》而形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四、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增持事项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对于新华百货未来发展前景

的看好,信息披露义务人表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新华百货股份的可能。 信息

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新华百货的发展及其股票价

格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增持、何时增持新华百货的股份及具体增持比例。 若发生相关权益

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及其他相关义务。

根据有关规定，本公司代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15日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新华百货

股票代码：600785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崔军

公司住所：上海市虹口区海宁路137号7层C座733B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虹口区物华路58号905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常誉

公司住所：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环东一路65弄12号2388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虹口区物华路58号905室

股权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2015年9月 14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

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百货” ）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新华百货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

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

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银创赢 指 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兆赢投资 指 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公司、新华百货 指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告书

《准则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准则16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海宁路137号7层C座733B室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崔军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310116002714741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

经营期限：2012年10月12日至2022年10月11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310109055084969

通讯地址：上海市虹口区物华路58号905室

联系电话：021-60517435；13917665698

下属子公司情况：无下属子公司

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二）公司名称：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环东一路65弄12号2388室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常誉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310000000131628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实业投资、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商务咨询、投

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等

经营期限：2014年10月10日至不约定期限

税务登记证号码：31022831241734X

通讯地址：上海市虹口区物华路58号905室

联系电话：021-60517435；13917665698

下属子公司情况：无下属子公司

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介绍

（一）公司名称：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姓名 性别 国籍 职务

其他国家或地

区永久居留权

长期居住地

崔军 男 中国 董事长 无 上海市

邹小丽 女 中国 总经理 无 上海市

成健 男 中国 董事 无 上海市

（二）公司名称：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姓名 性别 国籍 职务

其他国家或地

区永久居留权

长期居住地

崔军 男 中国 董事长 无 上海市

邹小丽 女 中国 总经理 无 上海市

王敏 男 中国 董事 无 上海市

常誉 女 中国 董事 无 湖南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一致行动人关系说明

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签订《一

致行动人协议书》而形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五、除了涉嫌信息披露违规遭到调查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第六条规定情形。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能够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决定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对于新华百货未来发展前景的看好。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其持有

的新华百货股份的可能。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

新华百货的发展及其股票价格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增持、何时增持新华百货的股份及具

体增持比例。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及其他

相关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截至2015年9月 14日，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旗下基金“上海宝银创赢

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3期” 账户购买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普通股

股票累计达到 60813086股，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26.952418%（本次增持前“上海宝银创

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3期”账户持有新华百货A股股票 49531466�股，占该公司总股

本的 21.952393� %）、通过旗下基金“上海宝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1期” 账户购

买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累计达到 1505079�股， 占该公司

总股本的0.667052� %（本次增持前“上海宝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1期” 账户持

有新华百货A股股票1505079�股，占该公司总股本的0.6670� %）、通过旗下基金“上海宝银

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16期”账户购买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普

通股股票累计达到 2600050�股，占该公司总股本的1.152345� %（本次增持前“上海宝银

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16期” 账户持有新华百货A股股票2600050�股，占该公司总

股本的1.152345� %）；

截至2015年9月14日，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旗下基金“最具巴菲

特潜力500倍基金3期对冲基金 ” 账户购买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普通

股股票累计达到 2771246� 股，占该公司总股本的1.228219� %（本次增持前“最具巴菲特

潜力500倍基金3期对冲基金”账户持有新华百货A股股票 2771246股，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1.228219� %）；

截至2015年 09月 14�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共持有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A股普通股股票 67689461股，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30� %（本次增持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共

持有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56407841股， 占该公司总股本

的25%）。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新华百货公司股份存在被质押，但不

存在被冻结或其它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将所管理的

“上海宝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3期” 所持有的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无限售流通股510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2.60%）质押给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初始交易日为2015年9月9日， 购回交易日为2016年3月8

日。 第五节 资金来源

一、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资金总额

本次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上海宝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

金3期”账户、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新华百货 11281620股，交易均价26.7165�元/股，交易总金

额为 301405877.5�元；

二、 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来源

本次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二

级市场增持新华百货股票所涉及的资金全部来源于旗下基金的合法自有资金。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对新华百货主营业务改变或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改变新华百货的主营业务

或者对新华百货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对新华百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对新华百货或其子公司的

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

计划。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对新华百货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

基于目前新华百货业务遭遇电子商务强烈冲击，百货业亏损，造成公司业绩负增长，为

提升公司业绩快速增长，推动公司业绩每年有较高的复利增长的目标，信息披露义务人拟

按照合法程序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改选新华百货董事，其中事项包括：解除郭涂伟、乔红

兵、曲奎、邓军、梁庆、张凤琴6个董事职务，增补崔军、邹小丽、王敏、朱文君、王双双、张舒超

6个董事，以增加公司管理层的新鲜血液，快速提高公司产业投资能力，增加公司的盈利能

力。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依照新华百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及程序，积极推进该项工作。 届

时，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基于目前新华百货业务遭遇电子商务强烈冲击，百货业亏损，造成公司业绩负增长，为

提升公司业绩快速增长，推动公司业绩每年有较高的复利增长的目标，信息披露义务人拟

按照合法程序对新华百货高级管理人员进行适当调整，原则上对于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经

营理念、管理理念高度保持一致的原新华百货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留任，也会大力提拔与信

息披露义务人的经营理念、管理理念保持一致的原有的新华百货中层管理人员。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新华百货其他股东之间未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存在任何合

同或者默契。

四、新华百货章程修改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暂无对新华百货章程修改的计

划。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对新华百货员工聘用计划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暂无对新华百货员工聘用计

划进行修改的计划。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对新华百货分红政策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暂无对新华百货分红政策进

行修改的计划。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对新华百货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暂无对新华百货业务和组织

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八、其他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基于目前新华百货业务遭遇电子商务强烈冲进，百货业亏损，造成公司业绩负增长，为

提升公司业绩快速增长，为推动公司业绩每年有较高的复利增长的目标，为了新华百货未

来的发展，也为了给新华百货的全体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熟悉新华百

货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本着有利企业发展、提升效率、开展多元化经营的原则，计划与新

华百货共同出资10亿元人民币设立一家暂定名为“伯克希尔控股有限公司” 的企业，该企

业主要目的是投资一些价值被严重低估的上市企业， 使控股公司资产达到增值的目的，目

标是使控股公司的资产每年能产生较高的复利增长， 希望能打造成中国的伯克希尔公司。

其中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拟共同持有

该企业51%的股份， 新华百货持有该企业49%的股份。 最终目标是把该企业打造成中国的

“伯克希尔-哈撒韦” 公司。

对于上述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并未与新华百货之间达成任何口头或书面的合意，该

计划目前也暂无具体时间安排。 信息披露义务人曾将与该计划类似的方案递交给新华百货

物美大股东，但新华百货大股东拒绝合作。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依照新华百货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及程序，积极推进该项合作。

在此，信息披露义务人希望上市公司其他中小股东能支持以上计划，也希望支持以上

计划的中小股东能尽快与信息披露义务人联系。 另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已经满足持股新华百

货10%以上的股份比例达到90天的要求，已经具备自行召开股东大会的条件。 信息披露义

务人于2015年8月19日按程序向新华百货董事会提请召开股东大会， 新华百货董事会拒绝

召开股东大会,�信息披露义务人又于2015年9月11日按程序向新华百货监事会提请召开股

东大会，如果监事会也拒绝召开股东大会，信息披露义务人将自行在上海召开新华百货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改选董事及共同出资设立企业事项，具体议案内容如下：

第一，新华百货、宝银创赢、兆赢投资共同出资设立成立一家“控股有限公司” ，名称暂

定为 “伯克希尔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暂定为上海，经营范围暂定为“股权投资管理、投

资管理、实业投资等” ，拟注册资金10亿元人民币，由新华百货出资4.9亿元，宝银创赢和兆

赢投资合计出资5.1亿元。该“控股有限公司”将主要投资一些价值被严重低估的上市企业，

通过提升被投资企业的估值使控股公司的资产达到增值的目的；控股公司的目标是使资产

每年能实现较高的复利增长，希望能打造成中国的伯克希尔公司。

第二，解除郭涂伟、乔红兵、曲奎、邓军、梁庆、张凤琴董事职务，增补崔军、王敏、邹小

丽、朱文君、王双双、张舒超6个董事。

届时，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影响的分析

一、对新华百货独立性影响的分析

本次增持完成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继续保持独立，符合

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关联方与新华百货之间同业竞争情况的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所从事的业务与新华百货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关联方与新华百货之间关联交易情况的说明

除2015年5月21日与新华百货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拟认购2015年度

新华百货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新华百货之间不存在其他

关联交易。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关联交易情况的说明

2015年5月21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新华百货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按

照合同约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将认购新华百货非公开发行股票560万股。 该非公开发行股票

事项，已经新华百货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拟报送中国证监会核准，截至

本报告书披露之日，中国证监会尚未核准该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

合同》合同尚未生效。在本报告书签署日的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关联方与新华百

货之间不存在其他进行资产交易合计金额高于3000万元或者高于新华百货最近经审计的

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5%以上的交易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关联方与新华百货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关联交易情况

的说明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关联方与新华百货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未进行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5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新华百货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及类似的安排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24个月内，不存在对新华百货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

补偿或其他类似安排。

四、对新华百货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新华百货根据本次收购所披露信息外，不存在对新华百货有重大

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九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6个月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如下：

（一）“上海宝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3期”账户交易情况：

1、2015年2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288501� 股， 价格区间在人民币

15.18�元/股-� 15.288元/股；

2、2015年3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11758695股， 价格区间在人民币

15.55元/股-17.57元/股；

2015年3月，信息披露义务人卖出新华百货股票1649977�股，价格区间在人民币 15.81

元/股-17.7元/股；（该卖出行为发生在第一次举牌之前）

3、2015年4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11209622股， 价格区间在人民币

17.83元/股-� 22.747�元/股；

2015年4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卖出新华百货股票3103563� 股， 价格区间在人民币

16.853元/股-18.11元/股；（该卖出行为发生在第一次举牌之前）

4、2015年5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 0�股；

5、2015年6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 0�股；

6、2015年7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30809588股， 价格区间在人民币

15.59元/股-� 29.546元/股；

7,2015年8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 3896659�股， 价格区间在人民币

21.8元/股—31.064元/股

8,2015年9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7603561，价格区间在人民币21.998

元/股---29.9元/股

（二）“上海宝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1期”账户交易情况：

1、2015年2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0股；

2、2015年3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367200股， 价格区间在人民币

15.966元/股-17元/股；

3、2015年4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750479股，价格区间在人民币 16.89

元/股-� 17.85元/股；

4、2015年5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0�股；

5、2015年6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 0�股；

6、2015年7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387400股， 价格在人民币15.59元/

股；

（三）“上海宝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16期”账户交易情况：

1、2015年2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0�股；

2、2015年3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180100股，价格区间在人民币16.8元

/股-16.938元/股；

3、2015年4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41400股，价格区间在人民币17.1元/

股-21.23元/股；

4、2015年5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 0�股；

5、2015年6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 0�股；

6、2015年7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2368650股，价格区间在人民币15.76

元/股-� 28.45元/股；

7,2015年8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9900�股，价格在人民币28.085元/股

（四）“最具巴菲特潜力500倍基金3期对冲基金”账户交易情况：

1、2015年2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 0�股；

2、2015年3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 0�股；

3、2015年4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 2720770股， 价格区间在人民币

16.84元/股-� 18.12元/股；

4、2015年5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 0股；

5、2015年6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0�股；

6、2015年7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47276股，价格在人民币23.95元/股；

7,2015年8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3200股，价格在人民币28.2元/股

除上述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其它买卖新华百货股票的行为。

（五）2015年2月--9月，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旗下基金“上海宝银创

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3期” 账户购买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普通

股股票累计达到60813086股，交易价格区间为15.18�元-� 31.064元；通过旗下基金“上海宝

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1期” 账户购买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

普通股股票累计达到1505079股，交易价格区间为15.59�元-� 17.85元；通过旗下基金“上海

宝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16期”账户购买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

股普通股股票累计达到2600050股，交易价格区间为15.72元-28.45元；

2015年3月 --9月，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旗下基金“最具巴菲特

潜力500倍基金3期对冲基金 ” 账户购买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普通股

股票累计达到2771246股，交易价格区间为16.84元-� 28.2元；

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的财务简况

1、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最近三年简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资产负债项目

2014.12.31 2013.12.31 2012.13.31

资产总计

27475820.39 20582211.19 14399427.02

负债总计

5149634.12 3297225.42 77910

所有者权益总计

22326186.27 17284985.77 14321517.02

收入利润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营业总收入

1900000 0 0

营业利润

4122748.9 -3006531.25 -77882.98

利润总额

5122807.33 -3006531.25 -77882.98

净利润

5041200.5 -3006531.25 -77882.98

主要财务指标

2014

年度

/2014.12.31 2013

年度

/2013.12.31 2012

年度

/2012.12.31

资产负债率

（

%

）

18.74 16.02 0.54

净资产收益率

（

%

）

22.58 -17.39 -0.54

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

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

信息。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法人代表身份证、

法人代表证明书）。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新华百货董事会办公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申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2015年9月14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2015年9月14日

附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

庆区新华东街

97

号

股票简称 新华百货 股票代码

600785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上海市虹口区海宁路

137

号

7

层

C

座

733B

室

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环东

一路

65

弄

12

号

2388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

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对境内

、

境外其

他上市公司持股

5%

以上

是

?□?

否

√

回答

“

是

”，

请注明公

司家数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拥有境内

、

外两

个以上上市公司的

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

“

是

”，

请注明公

司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

（

可

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大宗交易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1

、

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数量

53636595

股

，

持股比例为

23.77179%

；

2

、

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数量

2771246

股

，

持股比

例为

1.22821%

；

合计

：

56407841

股

，

持股比例

：

25 %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数量

及变动比例

1

、

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数量

64918215

股

，

持股比例为

28.7718%

2

、

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数量

2771246

股

，

持股比例

为

1.2282 %

；

合计

：

67689461

股

，

持股比例

：

30%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

否存在持续关联交

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

否存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

金来源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声明放弃行使相

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在栏目中加

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

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页无正文，为《银川新华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签字盖章页）

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崔军

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常誉

签署日期：2015年9月14日


